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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洱源县 2022 年防灾减灾日
宣传周活动方案

围绕“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”这一主题，在恪

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，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开展一系列

活动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

1、县减灾委办公室（应急局）牵头，分别于 2022 年 5

月 8 日、5 月 10 日、5 月 12 日，在茈碧湖镇、凤羽镇、牛

街乡组织以“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”为主题的宣传

活动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管理的重

要论述和“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，

重点宣传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、防灾减灾相关法律

法规、地震灾害、地质灾害、洪涝灾害、气象灾害、森林草

原火灾等防灾减灾知识；县消防救援大队、洱源森林消防中

队做好消防器材和装备展示，并讲解装备性能。各相关单

位要按照各自职能职责提前印制相关宣传资料、宣传展板，

并分别安排不低于 5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现场为民众讲解

防灾减灾知识，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宣传、展

示防灾减灾工作。（茈碧湖镇人民政府、凤羽镇人民政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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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街乡人民政府具体负责；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地震局、县气

象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林草局、县红十字会、

县消防救援大队、洱源森林消防中队、县融媒体中心等相关

成员单位配合落实）

2、宣传周期间，县级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行业领域特

点，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主题，进一步向社会公众

普及洪涝灾害、地震灾害、风雹灾害、地质灾害、生物灾害、

火灾等各类灾害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；在公共场所广泛

张贴防灾减灾宣传横幅、海报等，扩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。

（县应急局、县地震局、县气象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务

局、县林草局、县农业农村局等县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按职

责分工落实）

3、组织防灾减灾知识问答活动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

有关单位，在 5 月 7 日-13 日期间，自行组织防灾减灾知识

问答活动（附件 2），请各单位积极动员干部群众参与防灾减

灾知识问答活动（各乡镇人民政府扩大活动覆盖面，营造全

民答题氛围），并留存组织问答活动的图片、影像资料。答

题内容设置涵盖各类自然灾害常识及应急避险知识，包括公

共安全及日常的急救知识，题目设计贴近生活实际，提高社

会公众对防灾减灾的认识。（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减灾委成

员单位负责落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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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学校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险。县教体局要在全县各中、

小学广泛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，向师

生、家长宣传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基本技能；切实

提高广大师生防范各类自然灾害的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。

（县教育体育局）

5、广泛宣传教育。县融媒体中心要在洱源电视台刊播

防灾减灾公益广告，播报“5·12 防灾减灾日”的宣传主题；

对森林草原防火、防汛抗旱、地震救灾、地质灾害防治及自

救互救、紧急避险等相关内容进行宣传。县工信和科技局要

协调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等通信运营商在 5 月 12 日当天（宣

传周），向公众推送“防灾减灾”公益短信。（县委宣传部、

县融媒体中心、县工信和科技局）

二、结合防灾减灾日开展应急演练

1、6 月中旬前。县应急委办公室（县应急管理局）、县

防汛抗旱指挥部、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联合组织 2022 年防汛、

抗震救灾、地灾防灾综合应急综合演练。（县应急管理局、

县水务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地震局、防汛抗旱指挥部、抗

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）

2、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防灾减灾

宣传和避险逃生演练活动，增强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灾害风

险防范意识，提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。并于演练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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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县应急委办公室（县应急管理局）。（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

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落实）

三、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

根据辖区和行业主要灾害风险特点，针对各类易发灾害

可能带来的威胁，集中开展全面、系统的灾害风险隐患排查，

重点做好社区（村委会）、学校、医院、敬老院、大型商场、

建筑工地、城市地下管网、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要

设施的隐患排查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并进行集中整

治。（县减灾委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落实）


